
(民)農山保 07-表一 

新北市政府水土保持計畫行政審核表 

水土保持義務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地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是 □否 ─ 屬山坡地範圍。 

□是 □否 ─ 依規定格式製作者。 

□是 □否 ─ 經現場會勘。 

□是 □否 ─ 應檢附文件齊全：□水土保持義務人簽章 □技師科別

符合 □技師簽證 □技師檢核表 □技師相關證照影本齊全。 

□是 □否 ─ 申請開發之土地，並無裁處暫停二年開發申請，或經

暫停申請但已逾 2年期限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函）。 

□是 □否 ─ 申請開發之土地，並無限期實施水保處理維護，或經

限期實施但已實施完成者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號函）。 

□是 □否 ─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。 

□是 □否 ─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受理申請地號與水土保持計畫地號

相符。 

□是 □否 ─ 水土保持計畫範圍與目的事業主管機關(如工務局平

行分會)所附地籍圖範圍相符。 

□是 □否 ─ 水土保持設施平面配置圖已著色。 

□是 □否 ─ 水土保持計畫範圍以紅色線標示。 

□是 □否 ─ 水土保持設施無超出計畫範圍外。 

□是 □否 ─ 水土保持設施剖面圖與水土保持計畫相符。 

□是 □否 ─ 申請開發區未座落「特定水土保持區」。 

□是 □否 ─ 無需環境影響評估。 

□是 □否 ─ 無需區域計劃審議。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